
社
會
服
務
民
間
化
取
向
之
分
析
l

以
美
國
為
例

玉
昆
家
撰

林
竣
雲
譯

壹
、
問
題
淵
源

一
九
八
0
年
代
早
期
，
社
會
政
策
分
析
家
、
科
學
家
與
有
誡
人
士
們
爭
辯
的
主
題
之

一
為
:
對
於
貧
困
與
依
殺
人
口
提
供
福
利
服
務
，
究
應
由
誰
負
最
終
責
任
?
政
府
與
民
間

機
構
的
關
係
究
應
至
何
種
程
度
為
是
9
.

民
間
志
願
服
務
團
體
與
政
府
單
位
為
解
決
社
會
問

題
，
捏
供
此
服
務
之
「
市
場
有
效
性
與
切
合
性
」
為
何
?
(
4
5
-
S
M
E
w
E
∞
行
已
〈
)

雖
透
過
家
人
、
親
戚
、
鄰
居
、
教
堂
、
志
願
服
務
團
體
、
民
間
企
業
、
或
政
府
等
不

問
方
式
與
架
構
，
均
可
對
待
助
者
提
供
服
務
;
但
基
於
個
人
福
利
與
社
會
福
利
相
互
依
存

的
關
係
，
任
一
社
會
均
需
將
對
於
個
人
與
家
庭
提
供
之
一
瞄
利
服
務
制
度
化
。
(
ω
n
V
D

巳
i

已
叩
門
自
ω
P
E
∞
M
U
E
)
從
以
下
歷
史
之
回
廟
，
即
可
對
政
府
的
努
力
與
民
間
的
奉
獻
窺

出
端
倪
。

、
經
濟
大
恐
慌
之
前

美
國
的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根
諒
於
政
府
與
民
間
志
願
服
務
團
體
之
合
作
。
貧
窮
怯
的
制

定
實
施
，
與
個
人
慈
善
百
年
來
師
並
薦
合
作
，
相
互
影
響
。
由
於
殖
民
時
期
生
活
普
遍
困

，
苦
，
家
人
與
鄰
居
雖
有
心
，
力
嫌
不
足
，
因
此
政
府
帥
負
起
較
多
責
任
照
顧
貧
困
。
當
時

主
要
的
立
法
審
考
架
構
來
自
英
國
的
貧
民
法
屯
。
。
門
們
但
還
)
，
若
有
教
堂
或
個
人
慈
善

能
協
助
之
處
，
則
政
府
儘
量
不
予
揮
手
。

早
在
獨
立
革
命
時
期
，
即
有
由
民
間
捐
助
成
立
之
志
願
服
務
團
體
，
提
供
各
項
服
務

。
(
吋
『
丘
吉
叩
門
L
S
斤
。
F
ω
)
但
直
至
十
九
世
紀
才
形
成
一
股
強
有
力
的
力
量
，
在

此
階
段
，
對
待
助
者
提
供
服
務
峙
，
政
府
與
民
間
機
構
似
有
分
工
默
契
，
雙
方
均
認
為
民

間
慈
善
係
在
減
輕
政
府
負
擔
，
政
府
負
責
照
顧
需
收
容
的
待
助
者
，
民
間
提
供
院
外
物
質

服
務
與
道
德
重
整
。

十
九
世
紀
後
期
二
十
年
，
慈
善
組
織
協
會
(
白
宮
己
勻
。
可
m
g
z
巳
古
口
切
。
n
z
q

簡
稱
已
。
∞
、
住
屋
運
動
(
∞
早
已
m
g
m
E
E
。
己
的
何
言
。
z
g
g
C
兩
項
起
源
於
英
國
助

窮
的
努
力
，
亦
在
美
國
發
展
生
根
。
本
兩
項
運
動
的
基
本
理
念
仍
不
脫
早
期
認
為
道
梅
標

準
的
低
落
、
住
屋
璟
境
不
良
乃
是
致
窮
因
素
，
因
此
強
調
鼓
勵
個
人
向
上
、
改
善
鄰
里
生

活
與
住
屋
鄰
近
之
公
共
設
施
。
(
閃
g
i
H
N
L
S
P
U
N
G
ω
)
尤
以
白
。
∞
強
調
儘
量
減

少
政
府
方
面
的
協
助
，
鼓
勵
忠
民
間
力
量
協
助
待
助
者
。
此
種
觀
點
影
響
其
後
五
十
餘
年

之
政
府
與
民
間
的
關
係
。
許
多
人
相
信
民
間
慈
善
較
能
尊
重
個
人
隱
私
，
政
府
僅
能
扮
演

收
容
等
有
限
角
色
。

一的一

一
一
、
經
濟
大
恐
慌
時

直
至
一
九
三
0
年
代
，
志
願
服
務
主
義
論
(
〈
。
-
z
E
R
U
S
)
仍
是
左
右
美
國
社

會
福
利
的
主
詢
，
它
阻
礙
了
住
屋
、
醫
療
、
生
活
補
助
等
有
關
法
令
之
建
立
與
實
施
。
由

於
經
濟
大
恐
慌
的
來
臨
，
終
使
大
家
認
清
急
需
大
規
模
助
窮
方
案
，
這
是
志
願
服
務
團
體

、
地
方
與
州
級
政
府
力
有
未
逮
的
。
(
F
Z
σ
o
z
w
s
g
u
E
0
)
終
於
在
一
九
三
五
年
制

定
「
社
會
安
全
法
」
賦
予
聯
邦
政
府
更
大
權
力
。
新
政
的
實
施
澈
底
改
變
福
利
服
務
的
組

織
型
態
，
例
如
所
得
重
新
分
配
(
稅
制
)
、
貨
物
(
E
a
E
口
已
)
補
助
。

一
九
三
0
年
代
民
間
組
織
經
費
的
減
少
，
被
認
為
是
志
願
服
務
逐
步
萎
縮
的
象
徵
之

一
。
當
全
國
自
恐
慌
中
復
甦
後
，
志
願
服
務
所
得
之
捐
款
，
從
原
佔
全
國
二
五
%
跌
至
不

及
-
u狗
，
主
要
原
因
之
一
為
，
一
般
人
以
為
，
為
加
強
整
合
政
府
與
民
間
的
服
務
，
基
於



不
同
的
機
構
特
性
，
志
願
服
務
團
體
較
能
掛
演
發
掘
社
區
需
要
、
實
驗
性
等
富
彈
性
的
角

色
;
政
府
揖
供
的
是
大
量
的
、
例
行
的
、
補
救
性
的
服
務
(
2
。
還
且
已
心
口
已
開

M
V
M
Z
E
U

E
B
U
S
ω
t
R
ω
)
。
當
時
的
家
庭
服
務
運
動
領
導
者
之
一
史
維
特

(
F
E
Z口
切
﹒
∞
乏
民
計

)
乃
提
分
工
之
議
，
認
志
願
服
務
團
體
可
權
充
備
用
、
實
驗
、
創
作
、
專
精
化
的
角
色
;

政
府
則
提
供
對
貧
困
之
服
務
與
經
費

(
2
E
E
口
白

O
Z
P
E
U
∞
乙
∞
N
I
N
O
O
)
。

一
二
、
目
前
的
趨
勢
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之
後
，
公
共
社
會
服
務
方
案
顯
著
特
徵
之
一
是
大
量
金
錢
的
投
入0

克
萊
瑪
(
肉
Z
B

叩
門
)
認
為
影
響
其
發
展
型
態
之
因
素
有
五
•• 

(
閃E
B
Z
V
H串
戶
口
。
叫l

叫
0
)份

來
自
政
府
方
面
方
案
的
無
節
制
擴
張
，
導
致
民
間
志
願
服
務
的
縮
小o
始
自
一
九

四
六
年
通
過
之
「
全
國
心
理
健
康
法
」
「Z
E
Z

口
已
H
E
丘
吉
片
而
且
E
S
E
-
H
H
S
Z
F

〉
2
)
，
有
闊
的
社
會
立
法
即
逐
年
穩
定
的
增
加
;
至
一
九
七
0
年
代
末
期
，
已
有
五
百

多
種
由
聯
邦
贊
助
之
社
會
服
務
方
案
。

口
志
願
服
務
捐
款
大
幅
的
降
低
。
不
但
個
人
捐
款
顯
著
的
降
低
，
一
向
師
低
的
來
自

公
司
行
號
捐
款
，
更
星
現
靜
止
狀
態
，
志
願
服
務
團
體
只
得
另
闢
財
諒
。

H
W六
十
、
七
十
年
代
重
大
改
變
之
一
為
，
民
間
團
體
開
始
與
政
府
透
過
契
約
關
係
，

使
用
政
府
經
費
出
售
福
利
服
務
。
始
自
一
九
六
二
年
的
「
公
共
服
務
修
正
案
」
(
可
Z
E
古

者
已
F
Z

〉
目
2

已
B
S
Z
)
僅
有
少
量
的
委
託
闢
係
，
至
一
九
六
七
年
通
過
的
「
社
會

安
全
怯
修
正
案
」
(
〉
B
S

已
B
S
Z

丘
仔
叩
切
。
己
已

p
n
E
X
可
〉
2
)
，
一
九
七

四
年
社
會
安
全
怯
修
正
集
第
二
十
條
款
更
是
提
供
全
新
的
合
作
架
構
。

的
新
型
態
的
民
間
志
願
服
務
機
構
的
出
現
。
例
如
類
似
政
府
型
態
之
民
間
組
麟
、
消

費
者
取
向
的
組
織
之
成
立
，
似
是
志
願
服
務
主
義
論
之
抬
頭
;
尤
有
甚
者
，
政
府
委
託
執

行
之
經
簣
，
竟
也
流
向
營
利
組
織
，
克
萊
瑪
(
閃
E
B

叩
門
)
大
嘆
其
為
買
賣
主
義
!

開
聯
邦
的
社
會
服
務
方
案
，
逐
漸
強
調
以
「
照
顧
為
取
向
」
'
家
庭
服
務
員
的
實
施

即
為
一
例
。
又
如
一
九
六

0
年
代
的
殘
障
福
利
，
強
調
留
在
社
會
主
流
之
照
顧
方
式
。

貳
、
政
府
與
民
間
合
作
淵
源

以
下
我
們
將
進
一
步
探
討
政
府
與
民
間
訂
立
服
務
契
約
之
關
係
o

早
在
殖
民
地
時
期

間
已
有
政
府
提
供
經
簣
，
交
由
民
間
推
行
福
利
服
務
之
例
，
其
方
法
有
減
稅
、
雜
支
補
助

、
援
款
等
。

(
4〈
而
已
己
"
已
斗
。
U
H
O
C
-八
二
0
年
代
有
些
州
政
府
與
當
地
民
間
機
構
訂

約
，
提
供
聲
、
殘
見
童
服
務
(
閃

E
B
q
L
S
T
8
)

、
塞
曼
(
F
F
B
。
口
)
的
研
究
即

指
出
，
來
自
政
府
的
補
助
，
對
早
期
民
間
社
福
機
構
之
發
展
有
很
大
的
幫
助
。

S
P
F
I

B

。
P

皂
白

U
S

由
於
十
九
世
紀
大
量
移
民
移
入
、
人
口
成
長
、
都
市
化
、
工
業
化
產
生
各
種
社
會
問

題
，
更
加
強
政
府
求
助
於
民
間
組
織
。
例
如
一
八
八
0
年
代
末
期
，
針
對
二
百
個
紐
約
私

立
孤
見
院
所
作
研
究
指
出
，
其
來
自
政
府
的
經
費
兩
倍
多
於
民
間
捐
款
。
叉
如
檢
討
政
府

對
民
間
補
助
之
一
九
O
一
個
方
案
，
除
二
區
、
四
州
外
，
餘
各
州
之
州
或
地
方
級
政
府
均

對
民
間
機
構
有
過
補
助
，
有
些
甚
是
其
主
要
收
入
來
諒
。
(
計
已
告
。P
E
B
H
S

從
以
上
諸
例
似
顯
示
故
府
寧
捨
擴
張
新
單
位
而
較
願
委
託
民
間
辦
理
，
分
析
其
因
有

三
一
:
(
肉ZE

叩
門

L
S
H
U
E
-
S
)

的
來
自
民
間
主
管
的
政
治
壓
力
，
期
能
獲
得
補
助
款
，
充
分
發
揮
機
構
設
備
功
能
。

口
對
於
貧
困
、
殘
障
之
服
蓊
強
調
個
別
需
要
與
道
德
改
善
。

的
何
對
政
府
行
政
功
能
普
遍
的
不
信
任
。

此
種
合
作
關
係
近
三
十
年
來
仍
不
斷
的
擴
大
中
，
根
攘
全
國
慈
善
統
計
中
心

(
2個
t

泣
。
口
已
白
S
H

叩
門
問
。
門
白
計
但
丘
吉E
m
T
E
U
H
凹
凸
統
計
﹒
紐
約
州
內
有
一
二
%
的
非
營

利
健
康
與
復
鍵
機
構
、
四
一
%
非
營
利
社
福
機
構
，
其
四
分
之
一
收
入
來
自
政
府
補
助
。

另
魯
尼
(
C
H岳之
已
知
己
已
5

三
於
一
九
七
四
年
對
「
民
間
慈
善
與
大
眾
需
要
委
員
會
」
(

白
。
白
白
宮
門
。
口
。
H
H
M
V
門

M
S
H
m
H
U
E
-
"

已
門
。
可
山
、h
W
M
)
g
E

凹
凸
口
而
叩
門M
m
)所
提
統
計
資
料

顯
示
非
營
利
機
構
盈
餘
中
來
自
政
府
部
分
為
三
O
%
至
三
四
%
。

(
F
F
B
。
口

h
w〉
T

E
B
Z
P

已
∞
H
U
M
-
ω
)
按
其
估
計
，
在
周
年
，
政
府
對
民
間
免
稅
機
構
之
補
助
總
額
約

在
二
三
﹒
二
億
(
美
元
)
，
此
些
機
構
亦
同
時
接
受
民
間
捐
款
，
約
一
三
﹒
六
億
美
元
。

塞
曼
與
其
同
事
針
對
全
國
十
六
個
代
表
社
區
樣
本
，
分
析
地
方
或
聯
邦
級
經
費
，
統
計
結

果
明
顯
指
出
民
間
機
構
透
過
政
府
大
量
的
經
費
補
助
，
始
能
提
供
服
務
，
其
比
例
高
達
五

六
二
一
O
%
。
在
一
九
八
0
年
，
聯
邦
政
府
對
民
間
機
構
之
補
助
高
達
四
0
.

三
億
(
美

一 70 一



元
)
，
佔
聯
邦
社
會
福
利
類
相
關
支
出
的
三
六
%
(
見
表
一
)

社
會
服
聲
、
人
文
慈
善
、
體
康
等
(
見
表
二
)
。

自
一
九
八

0
年
開
始
，
聯
邦
對
民
聞
機
構
的
補
助
，
逐
步
傾
向
於
健
康
照
顧
方
面
，

正
如
史
奈
德
曼
(
切
忌
E
E
Z
B
S
)
指
出
「
近
十
年
來
政
府
對
健
康
照
顧
的
大
量
補
助

，
已
使
投
入
保
障
、
教
育
、
住
宅
、
人
力
發
展
與
訓
練
大
為
制
誡
」
，
從
一
九
八
0
至
一

九
八
五
年
其
補
助
自
佔
六
O
%
升
至
七
O
%
。
古
巴
拉
臣
。
口
隨
后g
u
-
-
I
H
M
)

表一:

聯邦資助非營利組織估計額的80會計年度

($億美元)

資助非營利組織
佔聯邦支出

金額 百分比
聯邦總支出圈範

54% 

52 

$2.5 
4.0. 

$4.7 

7.7 

，
使
用
範
間
包
括
研
究
、

50 

47 

32 

16 

(2) 

(25) 

16 

研究

社會服務

人丈
健康

就業與訓練

教育

初、小學

高中

社區發展

接外

0.3 

24.8 

3.3 

2.8 

0.2 

(2.6) 

1.8 

0.6 

53.0 

10.3 

17.3 

7.0 

(10.3) 

11.5 

11 0.8 6.9 

36% 

*不包括收入補助

見Lester Salamon (1985) 

$40.3 $11 1. 6 額總

雖
然
聯
邦
政
府
對
公
共
服
務
責
任
明
顯
的
增
加
，
但
其
人
員
騙
制
與
預
算
卻
仍
保
持

不
動
。
盡
壘
一
九
八
一
年
所
作
研
究
指
出
，
在
一
九
五
四
年
至
一
九
七
九
年
聯
邦
政
府
預

算
之
成
長
率
約
與
全
國
年
生
產

(
C
Z閻
明

Z
E
古
E
H
F

。
門
古2
)
相
同
，
尤
有
甚
者
，

行
政
人
員
的
僱
用
遠
低
於
預
算
成
長
率
，
在
此
二
十
五
年
中
，
約
每
一
千
人
減
少
一
O
%

。
上
述
結
果
，
可
說
是
受
民
聞
機
構
提
哄
服
務
所
影
響
，
在
責
任
多
、
人
少
的
狀
況
下
，

政
府
只
好
借
重
民
聞
機
構
。

十六個社區由營利、非營利、政府機構執行之方案，由政府

提供補助者 1982 

表二:

由政府補助

營利政府 額總非營利
圈範

100.0% 40.0 3.8 56.2% 社會服聲

100. 43.3 8.3 48.4 就業與訓練

99.9 88.1 7.3 4.5 住屋與社區發展

100. 33.1 23.0 43.9 健康

100. 48.6 0.3 51. 1 人艾文化

100.0% 38.6% 19.1% 42.3% 額總

SOURCE: The Urban Institute Nonprofit Sector Project 
資料來源:都市機構非營利部門計畫

見Lester Salamon (1985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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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
春
一
、
理
論
與
見
解

為
解
釋
上
述
狀
況
之
演
變
，
現
有
的
說
法
與
理
論
可
劃
分
為
四
大
類•• 

、
市
場
挫
敗
與
三
向
經
濟
理
論

街
斯
拍
穗

3
日
阱
。
口
三
叩
門
各
門
。
已
)
嘗
試
提
出
「
民
間
非
營
利
團
體

」
為
第
三
者

，
以
別
於
傳
統
經
濟
理
論
中
市
場
與
政
府
的
衝
突
與
挫
敗
。

(
4〈m
U
宵
。
丸
"
5
3
)

現
代
經
濟
學
理
論
認
為
民
間
營
利
市
場
無
法
通
當
地
提
供
國
防
、
公
路
等
大
眾
性
的

需
求
，
雖
由
大
家
共
事
，
卻
非
自
消
費
者
共
同
負
擔
，
即
產
生
所
謂
的
「
市
場
挫
敗
」
。

因
此
傳
統
的
經
濟
理
論
認
為
政
府
是
惟
一
能
更
正
此
控
敗
的
機
構
，
亦
為
政
府
存
在
之
原

理
之
一
。
但
是
，
他
批
評
比
理
論
缺
點
之
一
，
為
限
定
經
濟
五
動
體
於
政
府
與
營
利
團
體

，
他
辯
稱
「
有
些
貨
品
脫
不
由
政
府
亦
不
由
營
利
團
體
提
供
，
是
傳
統
經
濟
理
論
無
法
解

釋
的
」
。

他
嘗
試
從
歷
史
事
件
解
釋
非
營
利
團
體
產
生
的
原
理
。
他
認
為
當
政
拾
少
數
團
體
對

政
府
之
請
求
，
未
接
多
數
團
體
同
意
前
，
只
得
求
助
於
志
願
團
體
。
他
位
設
「
志
願
組
織

提
供
服
務
應
在
政
府
之
前
(
芝
立
串
門
。
于
5
3
υ
8
)
，
攘
此
，
民
間
非
營
利
組
織
的
存

在
，
是
在
政
府
與
市
場
挫
敗
中
，
為
滿
足
少
數
人
的
需
求
，
而
揖
哄
的
集
合
性
貨
品
。
他

亦
使
設
:
人
口
中
的
收
入
、
財
富
、
宗
教
、
倫
理
背
景
、
教
育
等
之
差
異
性
亦
影
響
民
間

團
體
服
務
之
多
寡
，
若
罔
質
愈
大
，
則
需
求
愈
低
。

海
斯
曼
(
出
3
3

月
2

聞
自

8
)
則
認
為
「
值
得
信
任
」
(
可

Z
m
H
右
。

Z
F
E
2
個

〉
是
非
營
利
組
織
存
在
的
重
要
特
徵
之
一
，
他
認
為
.• 

的
謀
取
利
潤
是
民
間
營
利
國
體
的
主
要
動
機
，
因
此
提
供
某
些
服
務
，
例
如
家
庭
照

顧
等
，
無
法
獲
人
信
任
。

已
且
消
費
者
單
以
一
般
性
契
約
，
無
從
監
督
其
實
施
程
序
，
產
生
「
契
約
挫
敗
」
(

囡
"
W
E
B
M
W
F
H
S
H
)
，
他
認
為
民
間
非
營
利
團
體
的
存
在
，
師
在
提
供
消
費
者
能
信
任

的
集
合
性
貨
品
。二

、
市
場
策
略
理
論

本
理
論
的
前
提
為
美
國
人
民
政
府
究
應
扮
演
何
種
角
色
非
常
矛
盾
。
一
方
面
希
望
政

府
能
提
供
各
種
社
會
服
務
，
促
進
經
濟
成
長
與
穩
定
，
另
一
方
面
又
擔
心
政
府
過
於
龐
大

，
無
法
有
效
處
理
各
種
社
會
問
題
。
因
此
舒
拉
(
白
宮
己
2

∞
品
已
詩
叩
)
強
調
「
效
率

」
(
而
且
戶
口
Z
E

可
)
，
認
為
「
真
正
的
困
難
在
於
社
會
愈
形
復
雜
，
政
府
只
得
訂
立
更
多

細
部
的
法
律
規
則
，
民
間
調
節
商
業
、
消
費
活
動
與
決
策
，
此
種
現
定
常
是
無
效
率
且
有

害
的
。
」
(
∞
早
已R
P
E
3
u
〈
戶
戶
)
他
的
主
要
論
調
為
立
法
機
構
與
法
律
本
身
企
圖

直
接
地
強
迫
人
民
與
商
界
去
做
某
些
事
情
，
而
非
間
接
地
鼓
勵
，
以
期
達
相
同
目
標
。
與

市
場
蛤
敗
理
論
不
同
，
他
建
議
政
府
可
利
用
不
同
的
「
市
場
誘
因
」
將
公
共
目
標
轉
換
為

個
人
興
趣
，
例
如
•• 

減
稅
優
待
。
為
利
達
成
上
述
誘
因
，
可
將
中
央
政
府
的
權
貴
，
移
至

民
間
市
場
中
，
其
益
處
為
:
(
∞
早
已H
N
P
E司
已
。
l
M叫
)

科
市
場
關
係
是
一
種
匿
名
同
意
的
活
動
，
互
動
雙
方
為
達
到
相
互
利
益
，
從
紛
損
志

願
服
務
角
色
，
亦
有
益
於
社
會
。

臼
減
少
對
不
易
獲
得
資
訊
的
需
求
。
消
費
者
若
有
選
擇
自
由
，
自
會
排
拒
昂
貴
貨
品

，
多
數
人
願
意
購
買
之
物
，
必
是
值
得
採
買
，
不
必
再
花
時
間
尋
求
更
多
的
資
料
以
評
判

斷
。

H
W具
有
充
分
潛
能
包
容
差
異
性
、
選
擇
與
創
新
。
他
認
為
不
單
是
市
場
誘
因
與
價
格

體
系
能
刺
激
新
科
技
發
展
，
為
保
有
稀
有
物
質
，
亦
能
間
接
鼓
勵
創
新
。

有
些
人
批
評
他
的
見
解
其
質
也
會
降
低
政
府
資
源
重
新
分
配
至
志
願
服
務
機
構
，
誡

少
社
會
差
異
性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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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一
一
、
公
眾
代
理
人
理
論

肯
恩
(
〉
-
P
而
已
阿
拉
『
口
)
透
過
各
種
文
獻
分
析
指
出
，
在
政
府
與
民
間
關
係
中
，

志
願
服
務
組
織
扮
演
之
角
色
不
外
三
種
，
其
中
斟
「
公
車
代
理
人
」
最
具
重
要
性
。
(

阿
但
F
F
E
3
)
他
偎
設
政
府
可
利
用
民
間
機
構
達
成
公
共
目
的
。

奧
蘭
、
泰
雷
、
街
德
(
自
己
。E
O

己
血
口m
v
】M
M
H
Z
-
吋
叩
門
門m
F
肉
2

日
哥
哥
〈
而
已
3

)
均
揉
此
種
看
法
。
尤
其
奧
蘭
辯
稱
「
政
府
為
達
成
社
會
質
驗
目
的
，
或
許
利
用
非
營
利

組
織
是
管
理
上
唯
一
的
方
法
」
。
他
強
調
非
營
利
組
織
的
優
點
為

.. 

快
速
、
有
彈
性
、
客

觀
、
統
整
、
其
專
業
技
巧
，
最
、
適
宜
執
行
特
殊
任
務
。
(
O己
心
口
r
E
S
乙
出
)



四
、
第
三
政
府
理
論

塞
曼
批
評
上
述
理
論
均
無
法
解
釋
非
營
利
組
織
存
在
的
原
理
。
(
F
F
S
。
P

皂
白
u
心
。L
C

他
認
為
志
願
服
務
的
產
生
非
來
自
對
政
府
或
市
場
挫
敗
的
反
應
，
相
反
的

，
政
府
的
介
入
來
自
於
「
志
願
服
務
的
失
敗
」
﹒
根
攘
其
對
歷
史
事
件
的
分
析
，
他
指
出

由
民
間
捐
助
成
立
之
志
服
組
織
有
以
下
四
缺
點
﹒
.

的
慈
善
的
無
效
率
，
無
法
涵
蓋
適
當
的
資
諒
。

的
慈
善
的
特
殊
性
，
傾
向
於
投
注
人
口
某
一
次
級
團
體
。

H
W慈
善
的
干
涉
主
義
，
由
若
干
捐
款
者
控
制
慈
善
的
資
諒
。

的
慈
善
的
業
餘
性
，
以
非
專
業
性
的
態
度
處
理
人
類
問
題
。

然
志
願
服
務
組
織
亦
有
特
長
，
可
以
小
組
織
型
態
成
立
，
縮
小
肢
容
機
構
，
以
案
主

的
需
要
調
整
服
務
方
式
、
鼓
勵
服
務
者
闊
的
競
爭
，
使
得
政
府
有
餘
力
統
理
資
頓
、
擬
訂

施
政
緩
急
目
標
、
探
取
溫
和
干
涉
主
義
，
提
高
機
構
收
容
品
質
。
如
此
聯
邦
政
府
才
有
足

移
精
力
童
頓
州
、
市
、
郡
政
府
與
民
間
非
營
利
組
織
，
他
強
調
現
代
政
府
特
色
之

一
是
增

強
對
民
間
非
營
利
組
織
的
支
持
，
即
所
謂
的
「
第
三
政
府
」
。

肆
‘
民
間
化
的
政
治
理
念

不
論
是
溫
和
主
義
或
激
進
主
義
均
認
為
民
間
服
務
組
織
較
富
彈
性
可
適
度
反
應
需
要

，
提
高
服
務
品
質
。、

志
願
服
務
主
義
與
多
數
主
義

美
國
的
政
治
體
制
係
張
地
方
分
權
聯
邦
制
，
非
中
央
集
權
。
但
多
數
人
卻
又
認
為
例

如
國
防
、
稅
制
等
公
共
事
務
應
由
中
央
政
府
辦
理
，
有
些
可
由
中
央
與
地
方
合
辦
。
(

∞
H
C已
叩
口
的
日
而
戶

"
W
D門
H
Y
肉
。
門-
r
-。司
。U
M
G
U
J

支
持
非
營
利
團
體
存
在
之
士
認
其
可
增
進
政
府
的
差
異
性
，
鼓
勵
個
人
需
要
的
充
份

表
達
、
自
動
自
發
、
獨
立
，
進
而
導
向
政
治
的
多
數
性
。

反
之
，
有
些
人
認
為
民
間
社
會
服
務
的
產
生
，
來
自
政
府
多
變
的
政
治
架
構
。
(

r
F
B
。
F

皂
白
一
ω
N
)政
府
為
獲
社
會
不
同
團
體
的
支
持
，
自
應
將
其
需
要
納
入
實
施

方
案
中
。

二
、
新
保
守
主
義

不
論
是
保
守
或
新
保
守
主
義
均
呼
籲
公
共
服
務
的
「
再
民
間
化
」
(
如
何
苟
且

S

立
N
t

E

古
口
)
即
所
謂
的
「
企
業
化
」
S
E
叩
門
℃2
5

日

2
5
)
，
要
求
營
利
公
司
透
過
市
場

競
爭
，
揖
供
最
好
的
服
弱
。
其
論
點
為•• 

八
鬥
聯
邦
政
府
甚
或
州
政
府
不
應
干
涉
經
濟
。

口
若
有
提
供
社
會
福
利
之
需
，
應
在
州
及
地
方
級
實
施
。

H
W減
少
福
利
服
務
，
縮
小
官
僚
體
制
，
給
予
地
方
政
府
與
組
織
更
多
的
自
由
與
創
新

。

的
大
幅
削
減
聯
邦
預
算
與
花
費
﹒
'

的W如
此
始
能
大
幅
降
低
所
得
稅
。

按
上
述
理
念
推
測
，
新
保
守
主
義
者
較
傾
向
於
贊
成
由
民
間
捐
助
的
民
聞
機
構
提
供

社
會
服
務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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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
、
委
託
之
優
劣

委
託
勢
必
黨
立
契
約

(
g
E
E
丘
吉

m
)
，
交
由
民
間
辦
理
，
其
優
點
為•• 

的
鼓
勵
競
爭
、
有
效
率
。
由
於
市
場
壓
力
可
以
怯
除
繁
雜
手
續
，
撞
較
好
管
理
。

臼
能
使
政
府
獲
得
專
業
技
巧
。

伯
仲
可
配
合
需
要
的
變
動
與
經
貧
多
寡
調
整
服
務
方
案
。

的
以
較
快
速
度
反
應
新
需
要
。

的
預
估
成
本
多
寡
，
避
兔
大
量
金
錢
的
投
入
。

的
減
少
人
民
對
政
府
的
依
賴
，
降
低
罷
工
、
減
產
的
可
能
性
。

的
限
制
政
府
用
人
的
幅
度
。
(
∞
阿
三
S
L
S
N
u
g
-
8
)

其
缺
點
為•• 

付
利
用
民
間
非
營
利
機
構
反
使
行
政
工
作
接
雜
化
，
因
當
其
介
於
聯
邦
與
州
、
地
方

政
府
中
間
角
色
時
，
自
由
使
政
府
單
位
間
之
主
附
屬
關
係
混
淆
不
清
。



臼
民
間
非
營
利
組
織
有
時
扮
演
私
人
企
業
家
達
其
自
饋
社
會
的
中
介
角
色
，
為
達
目

的
，
他
們
對
行
政
單
位
、
率
眾
議
院
的
施
壓
，
反
有
喧
賓
奪
主
之
困
擾
。

片
開
民
間
非
營
利
組
織
仍
不
能
免
受
政
治
影
響
，
一
旦
政
府
給
予
補
助
執
行
某
一
計
畫

，
常
形
成
一
種
權
利
或
特
權
，
無
法
中
斷
。
(
已
叩
門F
Z
F
E
E
L
-
0
)
佳
曼
與
街
勒

(
C
E卅
日
o
p
g

已
芝
戶
口
口
叩
門
)
在
所
著
「
影
子
政
府
」
(
∞
宮
門
戶
。
這
。
。
〈
叩
門

D
g
g
r

E
斗
。
)
，
透
過
分
析
各
種
報
告
與
第
一
、
二
手
資
料
，
訪
問
公
私
有
關
人
員
，
研
究
範
閻

包
括
健
康
、
住
屋
、
國
防
、
教
育
、
都
市
更
新
、
犯
罪
、
研
究
等
，
他
們
發
現
非
營
利
機

構
心
有
餘
力
不
足
，
缺
乏
專
技
人
士
，
建
議
審
計
人
員
與
議
院
特
別
觀
察
下
列
情
事
之
發

展
﹒
-L

不
當
行
為.. 

聯
邦
政
府
人
員
自
不
重
頓
合
理
與
適
當
的
規
定
，
因
而
無
法
約
束
受

委
託
者
。
例
如
一
九
六
九
年
衛
生
健
康
福
利
部
委
託
之
二
七
九
百
萬
美
元
之
計
畫
被
評
為

「
缺
乏
相
關
資
料
，
相
當
拙
貧
」
'
單
教
育
部
門
八
O
%
的
契
約
未
完
成
。
甚
有
九
O
%

僅
需
提
供
單
一
資
料
亦
無
法
交
卷
。
(
。
口25
戶
口
自
已
三
戶
戶
戶
口
叩
門
"
后
茁
叮
叮
)

Z

利
益
街
突
.. 

當
面
對
公
共
利
益
與
個
人
利
益
之
衝
突
時
，
行
政
人
員
受
政
府
法
令

之
約
束
，
但
對
非
營
利
機
構
則
無
。
例
如
馬
太
(
豈
止2
)
是
個
非
營
利
機
構
，
其
部
分

董
事
受
託
對
空
軍
管
理
系
統
之
研
究
，
但
亦
同
時
為
美
國
電
話
與
電
報
公
司
的
蓋
事
。
(

C
E
仲B
S
S

已
三
戶
口
口
叩
門
"
后
試
一
H
S
)

a

影
子
政
府
:
他
們
握
有
充
分
證
蟬
的
指
出
，
有
許
多
契
約
的
委
託
是
在
違
反
規
定

，
私
下
交
易
下
達
成
的
且
違
反
公
共
利
益
。
最
嚴
重
的
是
，
行
政
單
位
拋
棄
職
責
，
將
批

評
的
責
任
交
予
不
負
責
任
的
民
間
機
構
，
對
於
政
府
日
常
事
務
的
運
轉
有
不
利
的
影
響
。

陸
、
重
要
課
題

、
問
題
與
課
題

接
健
康
與
人
類
服
務
部
估
計
，
委
託
非
營
利
機
構
執
行
的
經
費
是
政
府
人
事
費
的
七

倍
，
因
此
，
此
種
契
約
合
作
關
係
在
今
後
可
能
有
重
大
改
變
。
政
府
與
民
間
各
將
面
對
之

壓
力
與
困
難
，
將
是
今
後
值
得
注
意
之
課
題•• 

L

信
賴
或
自
律
.• 

當
政
府
將
予
委
託
之
時
，
機
構
是
否
值
得
信
賴
是
重
要
課
題
之
一

。
奧
蘭
認
其
評
定
標
準
有
三
一
•• 

經
費
帳
目
、
行
政
與
實
施
標
準
之
過
知
、
方
案
是
否
完
成

。
但
有
些
人
叉
認
為
要
求
帳
目
公
開
是
一
種
對
行
政
無
益
的
過
度
要
求
，
會
影
響
服
務
品

質
。
因
此
重
-
臘
悲
服
組
織
的
自
律
或
獨
立
，
但
文
有
人
認
為
獨
立
作
業
過
於
獨
斷
。
(

閃
E
B
Z
W
E
∞
H
H
M∞
∞
)
認
定
標
準
不
一
。

Z

選
擇
受
託
者
。
究
應
自
聯
邦
、
州
、
地
方
政
府
或
民
間
團
體
何
者
執
行
福
利
方
案

?
有
賴
於
選
擇
標
準
之
取
捨
。

呵
，
心
如
何
加
諸
責
任
於
受
託
者
。
.
避
兔
其
淪
為
自
我
謀
利
。
.
聯
邦
機
構
與
受
託
者
如
何

分
工
?
與
州
、
地
方
政
府
關
係
又
如
何
?
應
由
何
單
位
實
施
評
估
?
(
口
而
且

r
r
r
w

-
m
v
∞O
U
命
，
一
刊
)

二
、
研
究
結
果

直
至
近
幾
年
克
萊
瑪
與
泰
雷
評
估
舊
金
山
灣
區
的
九
個
郡
的
社
會
服
務
，
終
提
供
給

我
們
第
一
個
共
分
析
性
的
實
證
資
料
，
他
們
相
信
對
委
託
關
係
，
能
從
政
府
的
立
塌
提
供

特
殊
的
看
法
。
(
拱
門
仰
自
叩
門
m
w
H
M
已
吋
叩
門
Z
F
E

∞
車
)

他
們
的
主
要
研
究
主
題
包
括
﹒
-

L

骰
設
在
委
託
範
圍
無
太
多
資
料
可
盔
的
情
況
下
;

Z

則
依
攘
的
委
託
原
理
信
用
何
?

q
a政
府
以
何
種
評
量
標
準
選
擇
服
務
的
機
構
?
政
府
如
何
保
證
經
費
與
方
案
的
信
賴

一九一

度
?

他
們
主
要
研
究
對
象
包
括
老
人
機
構
至
社
區
行
動
方
案
、
保
護
管
束
服
務
、
公
共
健

康
服
蕩
、
心
理
衛
生
等
。

他
們
發
現
委
託
方
式
有
其
優
缺
點
:
(
只
E

自
由
門

m
w口
已
吋
叩
門
門
已r
E
∞
串U
M
-
-
M
U
)

優
點
﹒
-

L

具
有
彈
性.. 

方
案
的
創
起
與
中
斷
具
有
彈
性
為
主
要
優
點
，
尤
其
是
政
府
機
構
受

限
於
行
政
姐
定
或
經
費
無
法
僱
用
新
人
時
。

Z

節
省
成
本
，
當
政
府
主
管
人
員
受
限
肝
、
有
限
資
源
時
，
委
託
民
間
機
構
辦
理
是
權

宜
方
法
之
一
，
較
政
府
僱
人
辦
理
節
省
開
支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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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拼
盤
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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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
血
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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草
草
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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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緝
捕
店
、
。

可
:
科
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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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科
科
.
.
這
里

1悔
~
時
還
r
(
研
~fl主

令
輯
串
串
驅
車
草
咽
，
輯
拭
去
己
i
l
m
:
晰
輯
起

E豈
擒
。

2
答
說
﹒
-

"
"
'
;
;
a
豈
州
也
感
筒
.
.
困
在
~
~
草
草
總
量
單
f
:
\
租
給
土
耳
目
E

草
草
~ç
垣
世
時
~
'
R
揖
啊
!
盟
î
*
盟
擒

固
執
站
在
車
回
:
l
f
i
~
臣
~

f酬
報
何
幫
結
:
l
Q
。

叫
旦
回
聞
)
等
城
o..
-
j
軍
給
你
草
草
草
率
輯
拉
墮
繪
畫
，
E
幣
1血
間
~
淵
n
N
早
早
串
話
，
軾
因
愷
石
頭
，

草
草
堪

p
得
早
輯
{
P
.
.
!
@
:
幣
現
世
主
將
軍
全
世
晶
亮
。

吋
i起
回
國
千
之
.
.
眩
鵲
踹
霆
，
令

E
揣
攝
照
料
情
和
〈
車
將
直
起
當
鵲
起
幸
自
緝
。

吋
:
擷
霍
梅

/.\4為
.
.
個
~ç

這首
-<rrI

I
i
(
輯
迫
哀
p
-
:
l
壺
，
回
臣
鵲
起
三
至
于
毛
將
單
純
吉
拉
拉
K毒

~~ç
悔
。

到
達
戶
提

緝

提
斗
世
三
潤
，
你
還
Il-<~

倒
在
單
位
乏
有
回
E
驅
車
喜
扭
扭
賢
慧
喜
躍
華
F題
。

(Staats)
楞
是

11

〈
頁
數
盟
員
網
車
回
臣
驅
車
苦
追
悔
呵
~
:
\
U
'
-
f
f
i
督
崖
輯
草
!
醬
缸
豐
擒
~

r
紅
軍
誼

i起
個
叫
司
J
<
<
r
~

l吋
咽
縛
，

f以
照
自
副
主
已
，

f倒
也
姐
。

.J
(P

ifer
, 1975: 7

I
)
~
茹
品
商
甚
至
醬
醋
E
輩
革
韓
坦

坦
也
是
靈
峰
個
雌
!
副
總

1
司
令
坦
福
駐
在
車
區
餌
，
早

l還
串
串
也
蛙
噩
能
型
時
結
還
豆
粉
\~o-.

科
扭

轉~:lfi間也
~@:o-.

這
僻
、
斗
想
擺
闊
緝
藹
，
車
士
!
;
H
R
喇
駐
神
，
固

1熙
E以
聽
印
度
-
!
l
美
卡
笑
話
當
且
甚
者
寶
森
握
手

1
!
ì
X
~
~
.
.
 

，
.
.
.
.
;
~
咽
輯
拉
起
你
盟
總
宜
。
i
D
J
'
<

1如
臨
臨
E
喇
鷗
N

也是
0-﹒

吋
毒
草
世
思
甜
亞
難
重
寄
:
時
組
品
@
:
~
淺
灘
單
純
E
E
個

0-﹒

吋
~
I
如
草
草
垣
直
至
主
程
緝
令
﹒
;
悔
恨
垣
嗨
，
黑
E
時
帳
頤
淵
草
草
手
<
I
m
K
~
甜
，
這
海

F
制I!!IK'

i非
每
l
Þ
'
~
單
草
草
和
巴
拉
N
血
踏
在
蓋
越
諒
。
.

(K
ram

erm
an, 1983: 8-9) 

(
-
1
4
快
結
快
哇
哇

2拉
幫
嘲

:#1~
申
正
常
咚
咚
I
l
!
~
臥
車
~
'
i
睡
吧
喘
國
〉

4鞠
聆
聽
再
哀
﹒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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